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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作为能源资源相对匮乏的

内陆省份，在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

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应

充分利用当前国家大力支持新能源产

业发展的政策机遇，逐步建立和完

善财税配套支持政策体系，促进新能

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以有效解决

全省能源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和新的支柱产业。	

（一）完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

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增加动力。各级

财政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落

实和制定新能源扶持政策，支持重

点企业、重点产业、重点项目以及重

点技术发展和攻关，推动风电、太

阳能光伏、核电、电动汽车等新能源

产业发展壮大。一是建立新能源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按照“存量调整结

构、增量适当增加”的原则，在争取

国家支持的同时，可将湖南高新技术

产业引导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清洁生产专项资金、新能源汽车推广

奖励资金等进行整合，按一定比例

安排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专项引导

资金，并每年适当增加预算。一部分

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建筑示范应用项

目补助、风力并网发电价格补助、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等，支持新能

源技术研发及新能源产品的市场应

用和推广；一部分资金用于对新能

源产业项目的贷款贴息，重点项目的

资金投入以及扶持创新能力强、发

展前景好的企业上市融资；一部分

资金委托省级创业投资公司进行股

权投资，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实行市

场化运作，以股权方式投资新能源

企业，并联合其他境内外投资机构，

扩大投资规模，放大投资效应，充分

发挥市场引导功能，助推湖南新能源

产业发展。二是加大新能源技术研

发投入，扶持重大科技专项攻关。目

前，新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不足，激

励措施较少，是导致新能源企业生产

技术薄弱、科研院所技术攻关动力

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统筹新型

工业化、产学研、技改等专项资金，

并视财力状况，逐年加大新能源技

术研发投入，配套支持国家、省级新

能源技术项目研发和攻关，提高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三是完善

新能源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推动新

能源产品推广应用。把新能源汽车、

节能灯、节能建筑材料、生物质燃料

等新能源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

实行优先采购。如在长株潭地区，新

推出的公交车一律使用新能源汽车；

在其他地区，可按照一定比例使用

新能源汽车；在湖南的景区景点，推

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此外，湖南公共

基础设施要优先采购节能建筑材料

和节能照明材料。四是设立相关产业

专项扶持基金。可参照江苏等省的做

法，向省级电网企业服务范围内除居

民生活和农村生产用电以外的电力用

户征求一定比例的电价附加，用于建

立风力、光伏产业发展扶持基金，或

在长株潭地区通过设立公交票价附

加，建立电动汽车扶持基金等。

（二）完善新能源产业税收优惠

政策，为新能源产业发展营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结合长株潭城市群“两

型社会”建设，争取相关税收政策在

新能源产业领域的先行先试。对研究

开发新能源技术而进口的机器、设

备、材料，对利用风能、太阳能、核

能、生物质能发电的，对生产开发利

用风能、太阳能、核能和生物质能的

专用设备和产品的，对从事垃圾、秸

秆、沼气等生物质资源废旧物资回收

利用的，实行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积极打造多元化投融资平

台，破解新能源产业融资难题。新能

源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

报的新兴产业，投资大、成本高、见

效慢是产业投融资的重要障碍，民间

资本和外资不敢轻易投资。因此，应

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新

能源产业投融资机制，引导和鼓励

社会资金支持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

一是强化政府的引导功能，搭建新

能源产业投融资平台。省政府要加大

新能源产业投入，通过对湖南财信、

湖南高新投、湖南发展投资集团等已

有的省级投融资平台注资等方式，搭

建湖南新能源产业的宽广投融资平

台，提高新能源产业投融资能力，重

点投入新能源产业和项目，并积极引

导境内外资本加大对湖南新能源产

业的投入。二是以上市融资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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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新能源企业重组。新能源企业投

资数额大、投资周期较长、经济效益

不明显，通过银行贷款等传统方式融

资十分困难，而通过上市融资，是新

能源企业获得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

目前，国内新能源领域有上市公司70

多家，而湖南仅有3家上市公司涉足

新能源领域，且没有一家以新能源为

主营业务。因此，省政府应将上市融

资作为新能源产业融资的重要手段。

争取重组南车电机的风电事业部和湘

电风能有限公司，实现强强联合，通

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组建一家新的风

电装备股份公司，并将其打造成湖南

风电装备制造上市企业；中电48所

的太阳能电池设备占有国内80%的市

场，可由地方投资公司和其他战略投

资机构参股，组建新的光伏装备股

份公司，尽快谋求上市融资。这样，

既增强了资本规模和抗风险能力，又

有利于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三是支

持新能源重点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和

信托基金融资。鼓励并支持符合政策

条件的新能源企业向国家有关部门申

请发行中长期企业债券，以湖南信托

公司为平台，开发设计新能源产业信

托基金，帮助新能源企业扩大融资能

力。四是加大对新能源企业贷款和融

资担保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金融机

构对新能源企业提供贷款支持，推

进新能源资源和金融资源的结合。省

县域经济与产业发展融资管理中心

在分配全省政府信用贷款额度时，将

成效突出的新能源龙头企业纳入支

持范围。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风险补偿资金的长效机制，鼓励中小

企业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新能源企

业的融资担保。五是拓宽融资渠道，

进行BOT项目融资试点。建设风能、

太阳能发电厂，一次性投资大，但建

成后除了维护管理，基本不需要生

产性投资，所发电能可全部由电力公

司按上网电价购买。因此，可以进行

BOT项目融资试点，利用电力公司的

信用争取银行贷款，再用发电收入还

本付息。

（四）完善关联产业配套政策，

推动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当前，各

部门和企业普遍认为要结合新能源

产业发展规划，着重完善新能源相关

产业的配套政策。不能忽略产业上下

游的配套协调发展而单方面制定新

能源产业的支持政策。具体来讲，一

方面，要统筹全局，完善新能源产业

和项目建设的税收、收费、用地、用

水、用电等优惠政策，扶持和引导新

能源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

要注重产业支持政策的链条化、协同

化，为湖南新能源产业营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如单晶硅和多晶硅生产企业

耗电很大，电费占生产成本近40%，

建议政府将电价优惠期延长到5年；

桃花江核电站希望当地政府能尽快

修好省道308线入厂路段、疏浚资江

桃江段河道；中和能源的小型风力发

电系统70%的配套件依赖于外地供

应，希望当地政府引进配套零部件生

产商。

（五）以“两型社会”建设为依托，

重点支持长株潭实验区先行先试，打

造湖南新能源产业发展核心极。一

是争取国家将长株潭地区作为全国

新能源产业发展基地。长株潭地区

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基础好、产业布

局基本形成，产业优势较为明显。当

前，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正处

于征求意见阶段，湖南应尽快与国

家发改委衔接，积极汇报长株潭地

区作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在风能

发电装备制造、太阳能光伏装备制

造和新能源汽车等方面的优势，争

取成为全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基地，

并纳入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

二是利用长株潭试验区先行先试的

政策机遇，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

长株潭试验区为湖南新能源产业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应充分利用好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先行先试

的政策优势，发展新能源产业，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由省政府出

面协调，加强与中央的汇报和衔接，

争取将长株潭试验区作为一个整体

区域列入全国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示范城市试点、新能源汽车应用示

范城市试点、半导体照明应用示范

城市试点等试点范围，以此进一步

助推湖南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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